附件2：

笔试和面试的相关说明
一、笔试说明

1.笔试时间：2010年4月17日上午8：30—11：00

2.笔试地点：新区第一实验学校（长江北路88号）
3.笔试形式：闭卷
4.笔试总分：100分

5.笔试内容：包括教育综合知识、专业知识、作文等。

6.笔试要求：
①应聘者需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考试，在指定位置就坐。
②迟到超过30分钟者取消考试资格。

③违反考试纪律取消今年的应聘资格。
④不准携带各类复习资料和手机等通讯设备进入考场。
二、面试说明

1.面试时间：2010年4月17日下午1：00开始，每人5分钟。
2.面试地点：新区第一实验学校（长江北路88号）
3.面试形式：现场问答

4.面试总分：30分

5.面试内容：包括自我介绍、现场抽签回答问题、粉笔字板书、才艺特长展示（需提供相关证书）。

6.面试要求：

①全体应聘者提前15分钟在相应候考室登记候考，迟到30分钟视作弃权，面试成绩按0分计算。（按学科进行分组排序）
②应聘者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到相应候考室候考，证件不全者不得参加面试。
③应聘者可携带自己在各个学习阶段所取得的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才艺特长方面的证书原件，复印件不认可。由考官对应聘者所带的证书等级根据要求进行打分。

④应聘者应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面试结束后迅速离开考场。

⑤不准携带各类复习资料和手机等通讯设备进入考场。
